
低价好车广告吸引客户

卖的却是泡水、事故车

“我不认罪认罚！” 犯罪嫌疑

人祁某在接受多次讯问后， 依然这

么回答。 祁某是一个卖二手车的车

商， 自 2019 年起从事这个行当，他

和众多同行一样， 会在网络平台上

发布广告吸引有意向购车的客户。

祁某所贩卖的车辆大多都是从网上

拍卖得来， 转手出售从中赚取一些

差价。在向顾客描述车辆情况时，祁

某起初也很诚实， 会将车辆的优缺

点及状态和盘托出、如实相告。

可是， 这样一名还算老实的车

商怎么会成为一个犯罪团伙的主

犯？ 面对始终保持沉默的祁某， 检

察官决定从其他犯罪嫌疑人入手，

了解事实真相。

祁某的员工戴某是个出生于

1996 年的小伙子。 面对检察官，戴

某显得急迫很多， 在得知是否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等态度表现将成为量

刑建议的考量因素之一时， 他很快

交代了自己参与犯罪的全部经过。

据戴某供述， 他从 2020 年末

就在祁某的店内工作， 2022 年中

由于个人原因， 他离岗了一段时

间， 直至 2023 年新年后重新回来

上班， 却发现一切都变了， 尤其是

销售模式都完全不一样了。

戴某称， 祁某教他在 58 同城、

闲鱼等网络平台上发布极便宜的二

手车， 比如一辆仅使用过几个月的

奔驰车只卖 5.6 万元。 如此“广

告” 吸引了极多客户前来咨询， 戴

某与其他同事就带客户到现场看

车。 车辆从外观上确实看不出异

样， 于是客户便会签下机动车委托

交易合同， 随后缴纳 1 万至 2 万元

的定金。

然而， 只要客户签下字， 祁某

就变脸了， 他会告知客户“这辆车

实际上是营转非的， 15 年会强制

报废， 而过户需提供营运证， 且保

险费极高”， 种种理由让客户不得

不放弃物美价廉的好车。 可之前签

订的合同却早已埋下陷阱， 客户放

弃车辆属于违约， 需赔付车价的

30%作为违约费。

当客户极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时， 戴某等人又会引导客户“考虑

店内其他车辆”， 并告知定金可以

折抵购车款。 不过， 此时展示给客

户的车辆大多都为泡水车、事故车。

祁某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回这些车辆

并进行简单“包装”，使之外观看不

出差异，实际质量却大不如前，甚至

会产生事故风险。 但客户对此并不

知情，往往为避免钱财损失，不得不

从这些车辆中选择一辆购买。

一步步充分夯实证据链

5人团伙因诈骗罪获刑

戴某明知上述行为是犯罪， 却

因为对法律后果的无知和侥幸心理

依然选择共同犯罪。 而同样参与到此

次犯罪活动中的陈某某， 在 2023 年

7 月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时多次“一

问三不知”， 还信誓旦旦地称“我卖

的车不会有泡水车和重大事故车”。

但在面对确凿证据后， 陈某某的

态度发生了 180 度转弯， 他不仅供述

了参与犯罪的经过， 还如实坦白他们

设下营运车合同圈套就是为了劝退客

户， 让客户主动放弃看中的第一辆

车。

“因为我们觉得正常卖车很难

卖， 以为用这种方式可以提高车子的

销量。” 陈某某向检察官坦承， “我

犯罪了， 我认罪认罚。”

同案犯一个个认罪认罚， 但祁某

依然倔强如初， 检察官却早已从同案

犯口中了解到了祁某的“发家史”。

原来， 当祁某还在做正经生意的

时候， 他便觉得生意难做。 一次与同

行交流时， 祁某了解到有一种“卖车

方式”： 先用低价好车吸引客户， 让

客户签订第一份合同、 缴纳定金， 随

后制造问题让客户不得不放弃看中的

车， 选择用定金折抵另购车辆， 这时

再提供劣质车辆让顾客不得不“吃

下”。 这法子一听就有问题， 但祁某

求财心切， 竟默默记在心里。

祁某的店内原已有两名员工， 在

祁某决定使用这一方式赚钱后， 二人

竟与祁某一拍即合。 后来祁某又招募

了两人， 这一犯罪团伙壮大为五人。

尽管祁某仍不愿认罪认罚， 但该

团伙的犯罪手法已清晰明了， 检察官

收集了其他同案犯供述、 五人钱款往

来完整流水， 对 20 余名被害人也悉

数进行询问， 充分掌握了祁某完整的

犯罪证据。

根据充实的证据链， 承办检察官

认为， 自 2023 年 1 月起， 祁某、 戴

某、 陈某某等五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单独或结伙伙同他人， 多次采用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

财物， 其中祁某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其他四人数额巨大， 应以诈骗罪追究

他们的刑事责任。

2023 年 12 月 20 日， 青浦区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祁某等五人提起

公诉。

2024 年 4 月， 法院开庭审理祁

某等五人诈骗案， 当庭宣判祁某等五

人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

月至一年九个月不等， 处罚金七万元

至三万元不等。 该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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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擅文 记者 徐荔

一辆仅开过几个月的奔驰二手车只要不到 6 万元，

你心动吗？ 然而， 当“心动不如行动”， 签下合同， 支

付定金后， 二手车商却突然变脸了。 因为种种原因，

看中的低价好车买不了， 消费者要么支付违约金， 要

么换购店里的其他车。 而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的“其

他车” 其实都是价格很低， 甚至有着安全风险的泡水

车、 事故车……

从 2023 年起至案发， 有 20 多位被害人被祁某等

人发布的广告吸引， 踏进购车陷阱。 2023 年 12 月，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祁某等五人

提起公诉。 日前， 法院开庭审理并宣判了此案。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欣

凌晨打车， 你会特别注意司机

的驾驶状态吗？ 你知道连续开车多

长时间属于疲劳驾驶吗？ 酷暑炎

炎，疲劳驾驶也进入多发期，眼睛一

闭一睁，危险就来了。上海市杨浦区

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一起网约车司

机因疲劳驾驶酿成的交通肇事案

件。 一位无辜的晨练市民不幸被撞

身亡， 司机则被判处一年五个月有

期徒刑，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一天凌晨 4 点， 网约车司机李

某驾驶小型轿车， 在载客过程中疲

劳驾驶车辆（时速 48 千米 / 时，路

段规定时速 30 千米 / 时）冲入非机

动车道， 将在非机动车道上晨练步

行的两名被害人撞倒在地， 致其中

一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李某拨

打电话报警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

到案后李某对肇事经过供认不讳。

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李

某疲劳驾驶机动车、 超速行驶、 未

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违反交通运输

管理法规， 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被

害人均不在人行道内行走， 承担事

故次要责任。

杨浦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人李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死亡，且负事

故主要责任， 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

事罪。被告人李某具有自首情节，对

其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某

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

最终， 杨浦区法院以交通肇事

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

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交通肇事罪” 是指违反交通运

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

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 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

为。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超过规定时速

行驶、 疲劳驾驶等行为， 违反交通运

输法规， 造成一人死亡和一人轻伤以

及特定物损的结果， 行为构成交通肇

事罪， 因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法官建议：

● 驾驶员应当注意自己的驾驶

时间、 驾驶状态。 若需要长途、 夜间

行车或者在路况复杂地区驾驶， 应当

确保休息时间充足， 不得连续驾驶机

动车超过 4 小时未停车或者停车休

息时间少于 20 分钟， 保持精力充沛，

别让安全“打盹”， 避免因为注意力

不集中或者是疲劳驾驶酿成事故。

● 市民朋友锻炼应避开车辆通

行领域。 可以选择在公园、 绿地或者

江边等人行通道上锻炼； 可以优先选

择穿戴具有警示效果的服装， 比如反

光衣或者反光鞋等， 确保自己的运动

轨迹可以被他人观察到， 避免因为视

野盲区或者制动距离短而发生事故。

● 多方应合力保障网约车行业

健康发展。对于司机而言，长时间连续

驾车，更容易陷入疲劳驾驶的困境。针

对这一现状， 网约车平台应当进一步

优化派单策略、探索智能监测，建立完

善的疲劳驾驶管理制度。 相关部门也

应持续加大对疲劳驾驶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合力实现安全出行。

疲劳驾驶撞倒非机动车道上晨练行人
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获刑1年5个月

说法 > > >


